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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离婚会导致一方失去对子女的抚养权，

因此争夺抚养权往往是离婚的一个焦点问题，那

么，未成年子女对抚养问题是否有发言权？几岁

的小朋友发表的意见才有“分量”？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

件，法官认真征求了8岁小女孩对于父母离婚后

跟随哪一方生活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两个子女归谁抚养？

2008年，华先生和于女士经人介绍认识，并

于2009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子女。2017

年，因无法忍受与丈夫长期争吵，于女士选择离

家独自生活。2019年，于女士起诉离婚，华先生

不同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2020年5月，于女

士再次起诉。

经开庭审理，法院认为双方分居超过两年，

且法院此前判决后关系并未好转，如今法院做调

解和好工作亦未果，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依法应

准予离婚。

然而，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对子女的抚养

权争执不下。华先生提出，愿意抚养两个小孩，

但关键要看小孩的意愿；于女士则认为，两个小

孩，一人抚养一个，这样比较公平。

法官征询兄妹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两人的子女分别已10周

岁和8周岁，长期随华先生生活，且就读于同一

所小学，平时上学、放学均由华先生接送，已形成

较为固定的生活模式和生活习惯。同时，华先生

经营一家小超市，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于

女士目前独自租

房，没有稳定居住

场所，且有数万元

银行债务未清偿。

庭审结束后，法官找到了10岁的哥哥，征求

了他的意见，并于次日找到8岁的妹妹征求意

见。两子女坚决表示要跟随华先生生活，在情感

上更加信赖华先生是显而易见的。

为利于孩子成长，防止因生活及教育环境的

突然变化给孩子带来不良心理影响，法院最终判

决两子女由华先生抚养，于女士每月支付抚养

费，并享有探视权。

相关链接：
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通则第十二条规

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人。

1993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对10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

女的意见。

而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民法总则第十九

条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从 10 周岁调整为 8

周岁。

即将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

已满2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

成的，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

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8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思。

从现实情况来看，现在 8 周岁的孩子，对父

母的陪伴时间、教育方式、沟通等要素，已经完全

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表明随父母哪一方共同生

活的意愿。因此，法院在处理涉及8周岁以上孩

子的抚养权时，应综合考虑直接抚养人的抚养能

力、抚养意愿及对子女的感情和态度等，并充分

考虑孩子的意愿，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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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苏娈 梁荣

“他自己醉驾撞上墙，怎么会是我家墙的问题？”法庭

上，村民李某某直喊冤。

这是一起醉驾撞墙致死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件：男子醉驾撞到邻居家外墙死亡，家属起诉到法院，要求

墙主人和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近日，安吉县法院审理并

判决此案。

2019年的一个雨夜，陈某与朋友聚餐饮酒后驾驶电

动自行车回家，途中撞上了同村村民李某家外墙边的花

坛，头部受到撞击。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交警部门认定，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从附近的监控

视频可看到，事发时，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跟随朋友驾驶

的车辆前行，其朋友并未驶入李某家所在的岔口。所以发

生事故前，不排除陈某存在雨天夜间行车认错路的情形，

即使假设陈某未认错路，但该路口宽10米左右，一般情况

下也不会发生撞击花坛的交通事故。

但是，陈某家属却说：“李某和为李某提供建房用地的

村委会都有责任，是墙不对！他们要承担30%的赔偿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及村委会并没有对陈某实施侵

权行为，二者就房屋及花坛的建设行为与陈某死亡不存在

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法官驳回了陈某家属的诉求。

宣判之后，陈某家属未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农村建房的业主及村委会确实对建筑物的安全性能

等负有保障义务，但农村建房业主的义务范畴为确保建筑

物不会影响他人通行，不存在安全隐患；村委会则应尽到

批准提供建设用地时的审查和监督义务。

然而此案中，陈某发生事故的岔口下坡路路口宽10

米左右，建筑布局并未影响正常通行，亦不存在发生事故

的安全隐患。反倒是陈某酒后驾驶系法律禁止行为，其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充分预见在雨夜酒后驾驶电动

自行车的危险性。

陈某因酒驾撞上外墙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致死，后果令

人痛惜，但其醉酒后仍选择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主观上

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属于侵权责任法上的自甘风

险行为，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害后果。

据此，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随着股市开始火

热，微信、QQ等网络社

交平台上的一些“荐股

黑群”也开始活跃。群

内有所谓“庄家”“大V”

进行忽悠式荐股，侵害

股民权益。

新华社记者发现，

不法分子常以电话推

荐、主动拉入等方式将

部分股民诱入“荐股黑

群”，再通过诈称自己或

团队是“大V”“股神”操

控股民牟利。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通讯员 海萱

原告称2万多元货款被拖欠13年，被告却

表示，货没收全怎么能付钱。法庭上，双方各

执一词，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案子到底该

怎么判？近日，海宁市法院运用高度盖然性原

则审判了此案。

事情要从10多年前说起。A厂和B模具

厂一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2007年4至8月，A

厂负责人马先生，向B模具厂订做一批模具。

2008年7月，马先生在其中一张对账单上签上

了“年底再算账”的字样，对账单载明应收模具

款合计2.6万余元。此后的好几年里，B模具

厂的负责人朱先生多次在短信中向马先生发

送对账单、催讨模具款，均没有得到马先生的

回应。直到2019年11月，朱先生再次致电马

先生催讨货款，马先生仍拒不支付。无奈之

下，2020年3月，B模具厂将马先生告上了海

宁市法院，要求其立刻支付定作价款2.6万余

元及利息。

在庭审中，马先生辩称，他对原告制作的

模具并不满意，进行了多次返修，当年并没有

及时收到返修的模具，所以才会在对账单上写

下“年底再算账”；并且当时要求原告开的模具

也没有试模，原告还应承担试模费用。而对账

单上载明的模具也只收到3副，其余均未收到，

所以马先生表示只愿意承担3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两厂之间的定作合同真

实合法有效，A厂向原告定作货物后应及时支

付价款。至于欠款金额，原告提交的报价单与

对账单能够相互印证、被告已收到模具且对模

具价格予以认可、原告多年来在短信中催讨欠

款马先生均未提异议、双方通话中对金额亦未

提出异议、庭审过程中被告只对收货有异议。

综合以上事实，再结合庭审过程，法院认为

被告拖欠原告定作款2.6万余元，具有高度盖然

性，即原、被告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

据，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一方，

法院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且被告主

张模具没有全部收到，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

符。被告主张原告应承担2.5万元的试模费用，

但未提交证明证实该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判决马先生支付B模具厂定作

价款2.6万余元及利息。

法官提醒：
商业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养成及时对

账的习惯，并且交易过程中应保存相关凭证，

如报价单的传真件、原始物流单据、对账单等，

在发生纠纷后应及时主张权利，否则时间过长

会产生举证困难、记忆模糊导致事实陈述前后

不一致、法院难以查清事实等问题。

一个说对方欠了钱
一个说货还没收全
法院用高度盖然性判决

醉酒驾车撞墙死亡，家属要墙“背锅”
法官：自甘风险需自担其责

父母离婚，两个孩子说出自己主见
多大的未成年子女对抚养问题有发言权？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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